
 
 

 

 

 

 

 

 

 

 

 

 
 

 

 

 

 

一针见血！轻松读懂《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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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产资讯 

2019 年 10 月 10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审议通过了《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规定》

（下称《规定》），并将自 2019 年 12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恶意商标注册申请行为进行打击： 

一、对申请人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行为进行打击 

新生效的《商标法》第四条增加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条款。《规定》根据《商标法》的宗旨，明确列举了判断恶意商标注册申请的考量因素（详见《规

定》第八条），包括： 

（一）申请人或者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申请注册商标数量、指定使

用的类别、商标交易情况等； 

（二）申请人所在行业、经营状况等； 

（三）申请人被已生效的行政决定或者裁定、司法判决认定曾从事商标恶意注册行为、侵犯

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情况； 

（四）申请注册的商标与他人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情况； 

（五）申请注册的商标与知名人物姓名、企业字号、企业名称简称或者其他商业标识等相同

或者近似的情况； 

（六）商标注册部门认为应当考虑的其他因素。 

 

商标注册部门将参考上述因素对商标注册申请是否属于恶意申请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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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商标代理机构的恶意代理行为进行打击 

《规定》第四条指出：商标代理机构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委托人申请商标注册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接受其委托：  

（一）属于商标法第四条规定的不以使用为目的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  

（二）属于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即：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未经授权抢注被代理

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的，或者与他人有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而明知该他

人商标存在而抢先申请商标注册的； 

（三）属于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即：损害他人在先权利或者以不正当手段

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商标的。  

 

另外，《规定》还明确对恶意商标注册申请人以及商标代理机构的行为进行处罚的具体措施，

包括：对恶意商标注册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进行警告、罚款，并将处罚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商标法的最新修改和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严厉打击恶意商标注册申请行为提供了更加明

确和直接的法律依据，有利于进一步加大打击恶意商标注册行为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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